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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會議 

就討論「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房屋協助意見書」意見書 

 

對於政府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表面上來看，一切安排好像已經處理得盡善盡美；但從每天的

求助、意見及日常工作過程或經驗告訴我們，現時的實際執行情況，內裡其實是千瘡百孔。往往可能因

為一些細節、制度、前線人員；甚至福利專員的執行態度，將一些求助的被虐者，折騰得死去活來。部

份個案更可能因此成為人間悲劇。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勞累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年。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不幸被虐後，都不能得到適切的房屋支援，這反映出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一直漠視長者被虐

後服務的需要。單在今次會議政府的文件，對迴避長者被虐的問題，由此可見政府當局的態度。 

 

特首曾在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安老理念」及「零度容忍」的家庭暴力政策。可惜，各社會福利署及房

屋署一直故步自封，不願意衷誠合作，情況有如等 99%容忍暴力。施政報告的理念與部份實際執行上，

彷彿好像「思覺失調」那樣；暴力事件本來就是刑事案件，可惜發生在家庭中的時候，就常被經驗不足

的前線人員降格為『家庭糾紛』處理，可見前線人員的危機敏感度及識別意識不足。 

 

在政府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上的第三段指，房屋署就一些有嚴重家庭衝突的家庭，可以提供適

切的援助，如安排分戶。但在本會所接觸的家庭暴力求助長者個案中發現，事實上並未如此得到該等的

厚待，相反更因為房屋署的一個決定，求助人因而被家人虐待長達一年之多；在政府當局今天向立法會

提供的文件上的第四段及第五段中，文件亦迴避了告訴立法會或及各團體，究竟什麼才是家庭暴力受害

者充分的分戶理由。 

 

本會現以個案形式，反映求助人被房屋署折騰的慘況： 

 

本會在本年三月十四日收到求助人陳氏夫婦，有關福利及房屋調遷事宜的求助。在本會社工了解他們的

背境及情況後，發現他們急切性的公共房屋需要。據了解所知，他們一直與兒子、媳婦及兩位孫兒同住

在觀塘的寶達邨。由於他們新來港的媳婦嫌棄兩老，亦不滿意兩老與孫兒接觸，所以她曾以各種方式虐

待及逼走他們。例如每天無故作出，指駡兩老的侮辱行為、經常有意無意推撞他們等行為，間中亦有被

媳婦推撞，亦曾多次報警求助。 

 

由於兩老無法容忍媳婦的惡劣行為。他們曾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七日，曾透過觀塘區議員蘇家豪先生去

信房屋署，就陳氏夫婦與媳婦的關係惡劣及家庭暴力問題，要求房屋署另外安排公共房屋單位給陳氏夫

婦分開居住（見附件一）。可惜，房屋署拒絕兩老的分戶安排，只建議兩老重新輪侯公屋（見附件二）；

房屋署的一個決定，導致兩老在一年間，接二連三遭到百般凌辱及虐待，每日在恐懼中生活，終日以淚

洗面。 
 

直至本年三月十三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婆婆在家中與孫女談話，由於媳婦不喜歡她接觸孫女，故其媳婦

故意大力推跌其婆婆。婆婆感到極度恐懼與及無可忍受，身心受創的婆婆在這情況下，只好報警求助；

由於婆婆感到極度恐懼，她在兒子陪同下，即晚向觀塘區議員蘇家豪先生求助，而蘇議員亦即時聯絡本

會支援中心，本會同工認為事態嚴重，亦是明顯的家庭暴力虐老個案，為了安全起見，在婆婆的要求及

同意下，她已即時安排她入住庇護中心。 

 

本會認為房屋署在處理該個案時，官僚態度等同間接虐老。婆婆與她的媳婦，早應安排她們分開居住，

房屋署未即時分開她們，只是敷衍處理。這顯示出房屋署人員對家庭暴力的警覺性及危機感極低，亦間



接縱容施虐者繼續傷害被虐長者，並無吸取天水圍事件的教訓。另一方面，房屋署的官僚制度，更是虐

老的幫凶。房屋署已知道此家庭暴力事件超過一年，仍未有任何適切的回應行動，明顯地無視家庭暴力

個案的嚴重性。同時反映，房屋署沒有急市民所急，更置長者生死於不理，明顯地與特首施政報告的安

老理念；及今天立法會文件上所謂適切的援助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在處理該家庭暴力個案的時候，更被本會無意中發現，一直以各種方式虐待及逼走兩老的媳婦，她原來

並非該公屋單位合法的住客，明顯地她們並無任何合法居住該單位權利，同時行為亦違反了＜房屋條例

＞的規定。從傳媒報導所知，房屋署對打擊濫用公屋的人士，表現十分出色，深得市民認同；就該個案

而言，媳婦除了虐待兩老外，她更違反了＜房屋條例＞。本會認為，為了維護公屋的資源不被濫用及公

眾對愛護長者教育情況下，房屋署應根據＜房屋條例＞介入，立即驅趕該單位無任何合法居住該單位的

人士。否則，該署會令公眾質疑貴署打擊濫用公屋的決心，同時更令公眾以為，向長者施虐及逼走長者

後，非合資格的人士仍可在違反＜房屋條例＞的情況下，霸佔公屋的單位居住。相反，房屋署在收到本

會及求助人的投訴人後，不但沒有根據＜房屋條例＞介入，立即驅趕無任何合法居住該單位的人士，讓

兩老可以合法地返回單位居住。相反，更不斷遊說兩老搬到別的單位居住。房屋署這樣的安排，告訴了

施虐者，虐待或逼走長者出公屋的單位，會是合法霸佔公屋的捷徑；同時亦告訴了我們，以往房屋署在

電視或報章上，打擊濫用公屋的人士的行動，只是一些透過傳媒表演的鬧劇，當實際執法的時候，又是

另一番的景象。  

 

而以下另一類的個案，則涉及一些長者被虐待後，因為一些制度的問題，導致他們無法申請體恤安置。 

 

在本會的部份個案，受助人當向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非政府機構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負責個案的前線社工，均會告訴受助人，他/她們必須申請離

婚，才可以有資格申請體恤安置。可惜，他們大部份的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結婚；或在內地以三書六

禮方式結婚。他們沒有正在的結婚証書，而結婚時的「紅布」，亦因走難或種種不同的理由遺失了，他們

亦因此無法申請離婚（根據區域法院家事法庭規定，辦理離婚申請的時候，呈請人必須向法院登記處，

呈交結婚証書或婚姻公証書或「紅布」，才可以提出離婚呈請），亦因此無法申請體恤安置。 

 

當然，他們可向內地的公証處申請婚姻公証書，以作辦理離婚手續。但內地多個城市都規定，申請婚姻

公証書是必須男女雙方一起辦理才可獲發或批准。試問，如果施虐者是被虐長者的配偶，施虐者怎會合

作的呢？  

 

再者，根據本會的保安錄音對話聲帶所知，本會的同工曾協助部份長者被虐個案受助人，分別向社會福

利署不同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反映或

要求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負責個案的前線社工，同樣告訴本會同工，求助人必須申請離婚，才可以有

資格申請體恤安置。本會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前線社工經常告訴家庭暴力受害人，必須要申請離婚，才

可以有資格申請體恤安置呢？這究竟是制度上的問題，還是前線社工對制度的錯誤理解呢？ 

 

在政府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文件第九段當中指，求助人是可以向社署認可的非政府機構申請體恤安

置。本會則有一些疑問，究竟何謂社會福利署認可的非政府機構呢？非政府機構認可與否是由社會福利

署決定的嗎？如是的話，請告訴立法會及各團體，社會福利署是根據那一章的香港法例來評定非政府機

構認可與否的呢？今天在會內部份專門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機構，它們處理個別範疇的家庭暴力及

性暴力個案，本會相信定必遠比單一所謂，政府認可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為多。但為什麼該

等機構或其社工不可以直接協助求助人，去申請體恤安置，而要折騰求助人到別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申

請呢？這樣的安排不但浪費時間，更令求助人得不到適切的援助。 

 

政府文件告訴立法會及各團體，體恤安置是提供給有逼切房屋困難的人士。但從每天的工作過程或經驗

告訴我們，現時的實際執行情況，並未能為逼切房屋困難的人士，提供適切的協助。本會有一些長者被

虐個案，求助人明顯地合符體恤安置的各項要求，竟然負責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寧可批出租金津



貼，甚至協助求助人尋找唐樓 3 樓的簡陋板間房居住，亦拒絕協助求助人申請體恤安置。試問一個七十

多歲的長者，要他每日在唐樓行樓梯上落，真的不會辛苦的嗎？直到求助人向傳媒機構及立法會議員投

訴後，那長者才獲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即時跟進，申請體恤安置。這反映現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

工處理體恤安置申請時，過份自我約束及嚴苛的態度，令受助人得不到適切的援助。 

 

另外，現時體恤安置的實際執行情況而言，如果求助人有幸得到那些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

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願意提供協助或及推薦的話，除了符合

基本的要求外，原來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或及求助人向什麼人或什麼機構求助，亦會影響有關體恤安

置在社會福利署部份的申請進度及時間。 

 

例子一：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該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

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50-8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

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二：當求助人的個案，為社會福利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負責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該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

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40-6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

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三：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

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60-8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

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四：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某些地區）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

會到了另一個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再次確認，然後才到福利專員辦事處，待福

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70-10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配

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上述的例子，全是本會曾經轉介或及根據求助人所提供的文件計算出來的。由於可見，現時一般求助人

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可謂過五關斬六將，而原居所的地區，亦會影響到求助人申請的程序。當然亦有

一些個案可以短時間內處理，但該等個案大部份是曾向傳媒機構或及立法會議員投訴。根據紀錄一些曾

向傳媒機構或及立法會議員投訴的個案求助人，在投訴後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兩部門，合計可在 5-15 天

完成全部的審批工作，令求助人可以搬到新屋。 

 

總結 

總結上述各段，本會覺得分戶安排及體恤安置，原是一個好的制度，為有急切性的求助人提供居所（尤

其是家庭暴力個案的受害人）。可惜，歷史告訴了我們，在分戶政策上，前線的房屋署人員視若無睹；而

體恤安置制度上，又多重官撩關卡，令到求助人得不到適切的援助。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應

立即檢討相關的政策及修改體恤安置的申請手續，盡快落實本會及各機構今天會議的意見，以務實的態

度，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權益及安全。本會認為，如果體恤安置制度真的如政府文件所言那麼完善，

樂富在本月根本不會發生那宗家庭暴力慘劇。 

                                                                            28-11-2006 

附件：1.2005 年 1 月 17 日觀塘區蘇家豪議員給房屋署的信件 

      2. 2005 年 2 月 23 日房屋署回覆觀塘區蘇家豪議員的信件 

 






